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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暴力犯罪女性被害概況 

單位：人；％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暴力犯罪被害人數 11,767 15,618 16,100 14,150 13,495 
女性比率 65.4 69.5 70.2 71.8 74.2 
女性被害人口率（人/十萬人） 71.0 99.4 102.8 91.8 90.1 
搶奪 4,953 7,970 7,991 6,667 7,103 
女性比率 85.9 87.0 88.4 90.1 91.5 

強盜 3,240 3,794 3,989 3,306 2,887 
女性比率 39.8 37.1 38.3 41.2 39.5 

恐嚇取財 30 52 58 49 25 
女性比率 26.7 9.6 25.9 28.6 20.0 

重傷害 114 78 100 128 82 
女性比率 16.7 21.8 24.0 25.0 20.7 

強制性交  1,841 2,206 2,374 2,498 2,142 
女性比率 96.6 96.6 97.6 97.1 97.7 
未滿 12歲比率 13.8 12.0 11.0 9.9 12.2 
12歲以上未滿 18歲比率 51.3 53.7 56.1 56.0 53.9 

故意殺人 1,498 1,420 1,485 1,409 1,158 
女性比率 22.1 23.7 22.6 20.6 20.5 

擄人勒贖 91 98 103 93 98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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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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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女性比率 18.7 27.6 24.3 24.7 23.5  
資料來源： 
附    註： 

 
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年報」、刑事警察局「臺閩刑案統計」。 
強制性交案件包括強制性交（單一嫌疑犯）、共同強制性交（二人以上嫌疑犯）及對幼性交。
88年 4月妨害性自主之部分刑法條文修正為非告訴乃論，惟 89年 12月 31日前仍適用修
正前之規定。  

說  明：1. 93 年警察機關受（處）理暴力犯罪案件 1 萬 2,706 件，較 92 年減少 2.0％，
被害人數亦以相近幅度減為 1萬 3,495人，其中女性被害人數 1萬 15人，占
暴力犯罪被害人數 74.2％，較 92年增加 2.4個百分點，若與 4年前相較，則
提升 8.8個百分點，主因在此期間強制性交由告訴乃論改採公訴罪，以及警政
單位積極防杜匿報刑案等所致。   

2. 就暴力犯罪女性受害類型分析，近年來均以搶奪案件居首，93 年占女性被害
人數 64.9％，其次為強制性交案件 20.9％，強盜案件 11.4％再次之，三者合占
逾 9 成 7。搶奪及強制性交案件被害人均以女性居多，93 年分別占該二類被
害人數之 91.5％及 97.7％，主因女性特質及使用皮包方式，較易成為歹徒鎖
定之犯案目標。   

3. 93年搶奪案件被害人數 7,103人，較 92年增加 6.5％，其中女性 6,502人，亦
增 8.2％；犯罪方式近 7成為機車搶奪案件，發生時間以夜晚 19-24時及下午
12-17時較多，破獲率僅約 4成 1，防搶宣導及偵防措施，仍應加強。易使被
害人身心嚴重受創之強制性交案件 93年被害人數 2,142人，較 92年減少 14.3
％，其中女性 2,092人，減 13.8％，平均每天 5.7位女性受害；若就被害人年
齡分，12歲以上未滿 18歲女性占逾 5成，未滿 12歲兒童占 1成 2，婦幼安
全保護工作仍需關注宣導。 

 


